FATA O B E AT )
114+ B €37 F % T14%%

R 4 F-FERFRFTRSFP
F o IR A ¥ A -?
,‘,%é\,:‘dq é'El/__%—E"‘—
R
- 2 EEEEFIF
i
% LRI A %E%E_
A
FAEE ARG R EET A S ARIAEL 9P 3 Pk

EXEN JL%zr"f
_" >
WA S F B H R ATE 6,882, 5717 0 & Aokt R oo 2 41 4
P v 474 82,1137 ﬁf@%é:’%é*ﬂ%ﬁ*iﬁ
Pk o S SR EJIF5% B 2 1L
19

SR P I P E A F PR % 3864 AT
5 Lo Mt d - wdaEha b2
-} _4551/\‘?1_,7/\5'\‘@‘]108‘&1251795

4



LN T AN IR Rt E e LR AR
3EJI30p » ML HHAL > EFHFEFATER (T R) ST
0,000~ » A B TEHZRDFEAL ~B2H& o T2 E
L EF Kf\!/\f’gf@‘f%ﬁ'%“é £1,827,429~ 2 1L 3 1

14#87 25p 1t

> s

rN iz w T R4~ £6,882,5

717°3{41r“1‘f%”Lr‘r ﬂ@u i~3<]§°*‘ﬁ;%§§ﬂ«ﬁ;;%qﬁm\
%%E—”‘114ﬁ7”30 prostrig e AR

&z

I REBGERF VARG SR FPHEEFEF

T2z MG RAAEFREF O TEP i R
T8 AT

i‘ﬂ%ﬁiﬁﬁﬁﬁ%ﬁﬂﬂ%’ﬁ%ﬁ ER LG
W o

T~ h o REAKRZAREEF  ERHKINFEEDT NI
FUFEAEREE GHEDY I A HNTE S wHES
BEPwmAAE B S EEp RGN E
PEOABMAHNRAAKRZEF PR DX L2
War, a3 naEaPp 233 TAK N ER T RAER
FALH O RANEFNREF280EFIERELEY B iE R
ZREFRARFPIRFEIRERALEF OHERE L
R a BF o KM 0 RE iy ) 7 ﬁﬁﬁﬁ% 'ﬁlpﬁ-&/zfirﬁp %
it REF S FAel 2 LA LA E S JIL 2R Y
£ 53 = o BAIETF o

T TR R R Ry REFRE S8OEF2E ~ F91E %3
T8 o

v H Y B 114 & 10 : 30 2

REY N 2P PUERE

b PEp AT o

hodt A B 3R SR RS20 P A PR D IR o 4

L EEFRACY Y o - R IIRFHRAF -

v H N B’ 114 E: 10 L 30 2

BATEITZ 973 %5

s st

3N v I %ﬁ»%

TR ARR G



FeE FRE
it
L TN %Er'é’ LS
g (3 wa N ey [T L& X
o | CAT & % ) [ CAT £ %) ! &
01 1,268,000~ 1,268, 000~|p % 114#87 26p A%/ |p A WI114# 9" 2Tp 4= 3 7 i p
R IR 000606\ BB 1 IR L
B2 A4 %109 » é‘ﬂpk;@ﬁ;[}ﬂ IV Liz B
=7 ‘T'Jf%"ZO%%*Ei:E“]ff’
02 474,000~ 108,514~ |p * B114&87 26 A=Z 7 |p A WII4E9? 27Tp A« X i W p
E»'.i ’j’%:s&f 32,9350 ik o @B BB PN F o Hex A
R U %109 > 4 HPAziE6 B * 2 Aﬁ 3
=271 F20% B 294 o
03| 5,072,000~ 5,072,000~ p *BF114E87 26 A=Z ;- |p A WII4EQ? 27TPp A X jF O p
Er% ’j«'?ffﬁf 32,9350 [k o @ BB IR F o ez A
_,17\—}1]@0 & ()A,@ﬁp,t&@g,[;nupi 2
=15 20% 3 2@k o
04| 1,896,000~ 434,057~ |p A B114#87 26 A=2 % |p A WI114#97 27Tp A= 3 ;5 p
Bi ’#,%i%ﬁﬂf'Ji:Z.%B%;*j P BB P o e A
AL F10% > W ALEOB 1 F o
= F20% - H2 w94 -

i

M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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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重訴字第714號
原      告 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邱月琴  
訴訟代理人  張仕穎  
            李景文  
被      告  達飆企業有限公司






兼
法定代理人  張馨蓮  






被      告  廖婕妍  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6,882,57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82,11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均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於民國108年12月17日邀同被告張馨蓮、廖婕妍簽立保證書擔任連帶保證人後，於113年9月30日向原告借款4筆，金額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,710,000元，並分別約定借款期間及利息、違約金。詎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僅償還部分本金1,827,429元及繳付利息至114年8月25日止，嗣即未再依約履行，尚欠原告本金6,882,57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、張馨蓮於114年7月30日向本院聲請請求宣告破產事件，依兩造所簽訂之約定書第5條第2款規定，被告所負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原告迭經催討仍未獲付款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
三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，業據提出保證書、約定書、撥款申請書兼借款憑證、借款展期申請書兼約定書、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、催告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為證，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；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或證據資料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、第91條第3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八庭　法　官　楊雅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淑卿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附表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尚欠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息

		違　　　　　約　　　　　金



		01

		１,268,000元

		１,268,000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02

		474,000元

		108,514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03

		5,072,000元

		5,072,000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04

		1,896,000元

		434,057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



 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重訴字第714號

原      告 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月琴  

訴訟代理人  張仕穎  

            李景文  

被      告  達飆企業有限公司







兼

法定代理人  張馨蓮  







被      告  廖婕妍  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

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6,882,57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

及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82,11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

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均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

    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於民國108年12月17日邀

    同被告張馨蓮、廖婕妍簽立保證書擔任連帶保證人後，於11

    3年9月30日向原告借款4筆，金額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,710

    ,000元，並分別約定借款期間及利息、違約金。詎被告達飆

    企業有限公司僅償還部分本金1,827,429元及繳付利息至114

    年8月25日止，嗣即未再依約履行，尚欠原告本金6,882,571

    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、

    張馨蓮於114年7月30日向本院聲請請求宣告破產事件，依兩

    造所簽訂之約定書第5條第2款規定，被告所負債務視為全部

    到期，原告迭經催討仍未獲付款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

    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

    示

三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

    述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，業據提出保證書、約定書、撥

    款申請書兼借款憑證、借款展期申請書兼約定書、放款客戶

    授信明細查詢單、催告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

    為證，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

    通知；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或證據

    資料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

    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堪信原告主

    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

    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

    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、第91條第3

    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八庭　法　官　楊雅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淑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     編號 借款金額 （新臺幣） 尚欠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息 違　　　　　約　　　　　金 01 １,268,000元 １,268,000元 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02 474,000元 108,514元 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03 5,072,000元 5,072,000元 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04 1,896,000元 434,057元 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

 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重訴字第714號
原      告 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邱月琴  
訴訟代理人  張仕穎  
            李景文  
被      告  達飆企業有限公司






兼
法定代理人  張馨蓮  






被      告  廖婕妍  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6,882,57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82,11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均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於民國108年12月17日邀同被告張馨蓮、廖婕妍簽立保證書擔任連帶保證人後，於113年9月30日向原告借款4筆，金額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,710,000元，並分別約定借款期間及利息、違約金。詎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僅償還部分本金1,827,429元及繳付利息至114年8月25日止，嗣即未再依約履行，尚欠原告本金6,882,57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、張馨蓮於114年7月30日向本院聲請請求宣告破產事件，依兩造所簽訂之約定書第5條第2款規定，被告所負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原告迭經催討仍未獲付款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
三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，業據提出保證書、約定書、撥款申請書兼借款憑證、借款展期申請書兼約定書、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、催告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為證，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；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或證據資料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、第91條第3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八庭　法　官　楊雅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淑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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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尚欠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息

		違　　　　　約　　　　　金



		01

		１,268,000元

		１,268,000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02

		474,000元

		108,514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03

		5,072,000元

		5,072,000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04

		1,896,000元

		434,057元

		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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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     告 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月琴  

訴訟代理人  張仕穎  

            李景文  

被      告  達飆企業有限公司







兼

法定代理人  張馨蓮  







被      告  廖婕妍  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6,882,57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82,11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均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於民國108年12月17日邀同被告張馨蓮、廖婕妍簽立保證書擔任連帶保證人後，於113年9月30日向原告借款4筆，金額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,710,000元，並分別約定借款期間及利息、違約金。詎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僅償還部分本金1,827,429元及繳付利息至114年8月25日止，嗣即未再依約履行，尚欠原告本金6,882,57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被告達飆企業有限公司、張馨蓮於114年7月30日向本院聲請請求宣告破產事件，依兩造所簽訂之約定書第5條第2款規定，被告所負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原告迭經催討仍未獲付款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

三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，業據提出保證書、約定書、撥款申請書兼借款憑證、借款展期申請書兼約定書、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、催告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為證，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；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或證據資料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、第91條第3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八庭　法　官　楊雅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淑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     編號 借款金額 （新臺幣） 尚欠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息 違　　　　　約　　　　　金 01 １,268,000元 １,268,000元 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02 474,000元 108,514元 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03 5,072,000元 5,072,000元 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04 1,896,000元 434,057元 自民國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935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民國114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

 



